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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滇中新区青年公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增强新区引才聚才能力，创新人才服务模式，根

据共青团中央等部门《关于充分发挥“青年驿站”作用助力青年求

职就业的指导意见》、云南省《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业

就业 18条措施》及昆明市《促进昆台交流合作十条措施（试行）》，

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青年公寓是指划定的新区临空先进制

造业区云鼎广场“云雁居”人才公寓 6栋 7层 19套酒店式管理房

源，向在滇中新区直管区求职创业、实践实习者提供短期住宿服

务。

第三条 新区人力资源开发中心负责青年公寓入住审核、运

营监督、资金补贴预算及拨付；昆明空港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

作为青年公寓的运营管理机构，负责其日常管理及综合服务保障。

第二章 适用对象及标准

第四条 适用对象

（一）在滇中新区直管区无固定住所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

毕业 1年内到滇中新区直管区企业应聘的求职者。

（二）在滇中新区直管区无固定住所，大学本科及以上高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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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校学生，到滇中新区直管区企事业单位开展社会实践、工作实

习的准求职者。

（三）在滇中新区直管区无固定住所，准备在滇中新区直管

区开办企业的创始人、主要投资人、高级管理人员等团队主创成

员。

第五条 申请时长及次数

住宿时长由新区人力资源开发中心根据申请人具体情况核

定，其中求职人员最长入住时间不超过 7晚，实习实践及开办企

业创业人员最长入住时间不超过 15晚，每个申请人 1年内累计

申请不得超过 2次。

第六条 房源分配

根据房源情况和申请顺序随机匹配住房。房源供给不足时，

新区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应及时回复申请人并做好解释工作。

第三章 申请流程

第七条 申请及审核流程

（一）申请人可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申请。线下申请的，需

填写入住申请表，并准备好个人基本信息、学历信息、应聘信息、

实习实践、创新创业等材料，并提交到青年公寓服务大堂或直接

提交新区人力资源开发中心；线上申请的，需至少提前 2天，根

据青年公寓官方小程序的指引和要求，注册个人账号，并填写上

传个人、学历、应聘、实习实践、创新创业等相关信息和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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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新区人力资源开发中心根据房源情况，对申请人提交

的申请资料进行审核，主要审核基本信息、企业招聘信息、实习

实践信息、创新创业信息的真实性，原则上需于 1个工作日内完

成审核。

（三）审核结果反馈申请人并推送运营管理机构。

第八条 入住流程

（一）申请审核通过后，申请人携带审核通过凭证和身份证

件，自行前往青年公寓办理入住。

（二）信息登记及安全管理。由运营管理机构按酒店模式进

行入住管理，将入住人员身份信息上报属地公安机关派出所，并

负责住宿场所的安全管理，入住时间及手续办理参照旅馆业相关

管理规定执行。

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

第九条 因个人原因导致家具或家电损坏，费用需按照规定

由入住人员赔偿承担；享受增值服务的，自行承担相关费用。

第十条 青年公寓的住宿人员享有规定时限内免费住宿的

权利。免费住宿期满，住宿人员需延长住宿，在房源空缺情况下

可予以适当延长，房费由运营管理机构参照周边同类型酒店价格

收取。

第十一条 运营管理机构为入住人才提供综合服务，包括人

才政策宣传、就业支持、城市融入等，并定期调研青年需求，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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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青年需求变化，调整综合服务内容。

第十二条 申请人或用人单位如出现隐瞒有关情况、提供虚

假材料或者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享受补贴的，两年内不得再次进

行相关申请，对于已租住的申请人，按照市场价格追缴租金。

第十三条 申请人入住青年公寓产生的房费、水电费、物料

补充费等运营管理费用由新区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对公寓运营管

理机构进行补贴，具体参照同区域同档次酒店运营成本，暂按

80元/人次+30元×（申请入住晚数－1）的标准据实结算，后续

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并公示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由新区党工委、管委会批准新建、改造的其他青

年公寓可参照本办法进行管理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在运行过程中，将根据市场行情及实际运

营情况，结合管理部门最新管理办法，采取灵活调整的机制，适

时更新完善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滇中新区人力资源开发中心负责解释。


